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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关系是构成人们联系的书面文件，同时也是构

成家庭关系的首要前提，复杂社会关系也是婚姻关系的

前提。由于婚姻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家庭的组成困难。婚

姻家庭法就是财产私有制的体现，在传统社会的定义下

社会特征也会很明显，侧面反映出儒家纲常伦理。当前

的婚姻家庭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几经修改的文献，在时

代更迭的背景下不断更新，但是由于文件建设时间久，

本身框架存在局限性，与当前的社会发展不相符合。1

一、我国婚姻法的发展

现行婚姻法几经变革，在 1980 年所提出，已经使用

了很多年，该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解家庭关系

的需要，对于巩固社会家庭、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作

用。这其中我国经历改革开放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，

社会变化翻天覆地，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家

庭发生改变，婚姻家庭领域也出现很多新的问题，人们

价值观取向产生变化也导致婚姻观念的改变，人们更欣

赏自由恋爱，关系自由，同样财产构成也更复杂，婚恋

问题上过于轻率，离婚率逐年上升，家庭暴力事件越发

频繁。在物质生活不断增长的背景下，婚姻法原本模式

已经不能满足实际发展情况，当前越发陈旧，导致婚姻

法的使用出现较多问题。在不断的调整中暴露了该条略

法存在的局限性，比如调整范围比较狭窄、内容过于简

便、法律条文过于疏松粗放，对部分细节并没有详细解

释清楚，立法方面还存在空白，导致执法方面存在随意

性的缺陷。针对这些情况，近年以来中央与地方陆续颁

布了针对婚姻家庭方面的相关条例，最高人民法院已根

据家庭婚姻的组成作出了一些解释，但整体上来看，仍

旧是基于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婚姻法整体框架所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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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婚姻法，根本上来看婚姻法

滞后于实际发展状况，很难迎合当前发展的需要。因此

制定一部跨世界而内容全面的、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时代的、有前瞻性、系统性的婚姻法，将成为我国法律

制定方面积极研究的重点。

1950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定得以确定，因此颁

布了新的《婚姻法》，在当时是最新律法，摒弃了封建

的婚姻思想；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变革、思想革新

越发深刻，新的《婚姻法》随之颁布，新的民主制婚姻

出现，人们思想更自由，组成婚姻家庭更强调一夫一妻、

男女平衡制度，该法律的制定强调新中国重视男女地位

平等，强调女性的合法地位。2001 年婚姻法得以修正改

革，但是主要体系与框架并没有进行更新，随在文件中

指明家庭暴力的违法、夫妻双方应相互尊重的原则。此

外修订中还针对夫妻财产、个人财产进行了详细说明，

完善婚姻制度。随后开展了多次《婚姻法》修订，但是

也仅仅是对法律条文内容上的修改，在原本基础上进行

细化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行完善《婚姻法》[1]。

二、婚姻家庭法发展中存在的缺陷

1. 重视婚姻而忽视家庭关系

婚姻家庭法就是婚姻法，面临两性关系因为法定条

件下的婚姻构成的亲属关系，亲属关系仔细划分却没有

在细则上明确；家庭关系不可以完全依赖法律规定，与

道德基础有关，我国传统理念中道德约束才是主要部分，

因此这种婚姻法是立足对家庭关系的制约、调整上。但

是亲属制度的严重缺失，导致法律体系仍旧存在诸多矛

盾。如《民法通则》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看作亲属；但

是《刑事诉讼》中并没有认定祖父母和外祖父母。婚姻

家庭法中重点是将两性关系以及两性关系所衍生的亲属

关系，在婚姻法的制定中，条例本身与现实生活不相符

合，与实际发展没有合理联系，这样导致家庭法律制度

备受困扰，尤其是在监护与非婚生子方面所做的规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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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抚养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。目前我国婚姻法对非

婚同居的问题处于回避状态，这种新型两性关系存在立

法空白方面的问题。

2. 彩礼返还制度存在缺陷

现阶段的婚姻家庭法对夫妻婚后财产作出了详细规

定，夫妻关系的形成经过国家法律规定，在彩礼方面的

规定处于空白状态。在《婚姻解释法》中认为：当双方

在不确定关系，尚未登记确定之前，如果产生分歧应归

还彩礼，这个条例存在一定问题。当情侣双方并没有确

定关系，同时情感破裂，则女方全额返还彩礼。假设女

方为准备婚礼积极准备嫁妆，这个过程也会消耗大量资

金，这对女方极为不利。现阶段我国《婚姻法》对彩礼

返还方面的规定还不明确。虽然我国立法解释中提出当

事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返还彩礼：①未登记领证；②登

记结婚但是没有同居；③因为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。

上述三种情况出现之后，即可返还彩礼。但是如何确定

当事人的生活水平进行界定，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与要求。

3. 彩礼划分缺乏界限

男女双方结婚之前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，男方的彩

礼抵达女方。但是彩礼涉及到双方利益，个人对待利益

方面的不同，导致彩礼问题引发的纠纷越发常见，这也

是新时期婚姻法需要变革的主要原因。现阶段，国内因

为彩礼而出现的刑事诉讼案件越来越多，但是没有划定

彩礼与赠礼的界限导致纠纷的出现越发平常。法律上并

没有厘清彩礼和赠礼之间的区别，也没有解释何为彩礼

何为赠礼，男女双方彩礼针对彩礼所出现的归属、纠纷

现阶段都处于空白，当前的立法并没做出详细的解释。

4. 离婚法仍旧需要完善

根据我国现有的离婚律法，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之后

即可办理离婚手续，但是当夫妻双方关于离婚问题很难

达成一致，双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调解。法律调解

不成功，法律会根据夫妻双方情感是否破裂来判断夫妻

是否满足离婚条件，但是针对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的

问题，仍旧缺乏具体规范。那么如何根据婚姻家庭情况

来判断双方的情感变化，成为当前人们探索的难点。当

前的认识中，当男女双方任何一方出现重婚、恶习、家

暴、分居情况即可判断离婚，除了这些情况以外，夫妻

双方情感破裂的现象，判断权在法官手中，法官如何判

断离婚情况也会受到各种因素干扰，夫妻情感复杂且私

密，尽管破裂也比较隐私，法官并非当事人，这种判决

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与随意性 [2]。

三、我国婚姻法的现代化发展

1. 根据婚姻家庭调整律法

从当前来看，婚姻家庭中出现新的情况越来越多，

如婚前同居网络婚姻的这种由于是为发展而出现的新型

关系，只有充分研究与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婚姻家庭

法所存在的空白，及时修补、补充。比如今后应在婚姻

法的修订中明确规定婚前同居、非婚同居方面的财产保

护，这样能够弥补我婚姻家庭法所存在的空白，也能够

解决新型家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，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有

一定贡献。

2. 界定彩礼返还条件

新阶段的律法中明确界定了彩礼返还条件，但是针

对彩礼返还的第 3 个条件，就是当事人生活存在困难，

法官如何了解当事人的生活水平，如何判断当事人生活

困难，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应该对当事人生活困难方面作

出具体的补充，在社会福利背景下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

制度得以完善，因此彩礼返还可以结合城镇最低生活保

障来确定。根据地方标准参照当事人收入情况，结合当

事人生活状况，判断当事人生活是否困难，这样才能返

还条件，客观上可以减少双方因为彩礼问题所产生的纠

纷。我国地方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异，由于经济上存在

问题，婚礼彩礼各方面涉及到利益，但是婚姻法的彩礼

划分不明确，因此双方极为容易根据彩礼而出现问题。

我国今后的婚姻法的发展应针对彩礼返还的界限详细说

明，从而减少因为此彩礼问题所产生的问题 [3]。

3. 离婚制度的完善

离婚法的界定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，当前《婚姻

法》仍旧以夫妻情感破裂为主判定双方是否达到离婚。

由于感情属于情感范畴，而情感的界定比较困难，为解

决这个方面的问题，需考虑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是否破裂，

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判断，完善离婚阶段的赔偿情况，从

而维护夫妻双方的利益，如此才可以提高我国婚姻法的

不公平性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，物质决定意识。在新阶段的发展中，由于物

质生活快速发展，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变化，

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及时更新婚姻法，迎合当前的国情

需要。婚姻法的及时更新与建设和谐社会有极大关系，

也将引领我国建设更好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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